
关于转发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组织申报

2021年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通知

清远高新区科技信息局，广清产业园科创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
科技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组织申报2020年广东省工程技

术研究中心的通知》（粤科函产字〔2020〕965号）转发给你

们，具体申报的系统操作方法与注意事项见附件2，请各县

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严格按通知要求组织有关单位申报，

并于2021年2月1日17：00前完成网上审核推荐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组织申报2021年广东省

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通知（粤科函产字〔2020〕

965号）

2.2021年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申报指引

清 远 市 科 学 技 术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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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科学技术局

2020 年 12 月 28 日

（联系人：刘国君、梁维家，联系电话：3363440）


